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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朱熹（1130-1200）《論語集注》歷來影響深遠，為元代以後閱讀《論語》的
必備參考書。《論語集注》的訓詁並不疏略，它針對「無」、「勿」、「抑」、「其

諸」、「蓋」、「與」（平聲）、「斯」、「諾」、「莫」（或「文莫」）、「也」、「○

而」、「噫」、「乎」、「哉」、「咨」這些虛字作說解，使用的術語很有系統，

鮮為學者重視。筆者自語法觀點來探討朱熹《論語集注》對虛字的說解，發現他

的說法正確度高。

朱熹《論語集注》對於《論語》虛字說解，有自成一套的看法，本文探究其中義涵。

研究的結果顯示：「禁止之辭」表否定副詞，「疑辭」表疑問性質的語氣詞或副詞，

「決辭」表肯定的語氣詞，「語辭」表示副詞、連詞或語氣詞，「語助」或「語助辭」

都表感歎的語氣詞，「應辭」表應答的歎詞，「○○聲」表悲痛、鄙視或嗟歎的

歎詞。

關鍵詞：朱熹、《論語集注》、虛字、古文、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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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ng Dynasty Zhu Xi (1130-1200) Ann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s always been 
far-reaching, as the Yuan Dynasty after reading “The Analects” must reference this books. 
Ann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discuss following function words of ancient Chinese 
“wu” (無 ), “wu” (勿 ), “yi” (抑 ), “qi-zhu” (其諸 )、“gai” (蓋 )、“yu” (與 ), “si” (斯 ), 
“nuo” (諾 ),、“mo” (莫 ) (“wen mo” [文莫 ] )、“yue” (也 ), “-er” (○而 ), “yi” (噫 ), “hu” 
(乎 ), “cai” (哉 ), “ci” (咨 ), for these function words has said solution , the system uses the 
term very fresh scholars attention. On the Analysis of Zhu Xi from syntax to Ann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aid solutions for function word’s characters , many of its own can 
be taken place.
Zhu Xi’s Ann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olution to the imaginary word to say, has 
its self-contained set of views, the result of studying finds that: The first point, “forbidden 
word” indicate negative proverb. The second point, “questionable word” indicate question 
able interjection or proverb. The third point, “decisive word” indicate positive interjection. 
The fourth point, “promise word” indicate emotion. The fifth point, “word” indicate 
adjective and conductive and interjection. The sixth point “which voice” indicate sad and 
despise interjection. The seventh point, “auxiliary” or “auxiliary word” all indicate regretted 
interjection.

Key words: Zhu Xi, Ann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uction words,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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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如藉由注解而細心讀通《論

語》，瞭解做人處世的道理，躬行實踐，

不尚空談，則人生獲益滋多，道德倫理因

而彰顯。我們認真涵詠經典，讀書之樂自

在其中，錢穆先生說：「就讀者言之，則

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大

義既得，乃加沉潛反覆之功。」5自語法

來論析朱熹《論語集注》對《論語》虛字

的說解，更能呈現朱熹《論語集注》的語

言風格。

貳、本論

一、 朱熹《論語集注》虛字說解
的實例及論析

朱熹說解《論語》「虛字」共 26個
實例，筆者依照他所用的術語論其內涵。

（按：章節編號據楊伯峻的《論語譯注》，

以便利於檢索。）

（一）禁止之辭

(1)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學
而〉1-8），朱熹說：「無，毋通，
禁止之辭。」6

清‧王引之說：「勿，無也，莫也。

常語。」7王引之的說解不如朱熹的說解

來得詳實。許世瑛說：「『無』字是『不

要』的意思，所以它不是動詞，而是限制

壹、緒論

關於漢語虛字的專書，歷來以元‧

盧以緯（生卒不詳）所撰的《助語辭》（原

名《助語》）年代為最早，1明‧胡文煥

刊行《助語辭》，序云：「助語之在文

也，多固不可，少固不可，而其間誤用

更不可，則其當熟審也明矣。茍非熟審

之，是未免為文之累。雖琬琰錦繡，奚

益哉？故諺有之，云：『之乎者也已焉哉，

用得來的好秀才。』蓋謂此易曉而不易用

也。」2從這段話可知，「虛字」對於通

曉古文的重要性。

黃開國謂朱熹《論語集注》：「其剖

析疑似，毫釐辨析，甚為精到。以義理為

宗，於名物訓詁甚疏略。」3此段評議未

甚完全，其實朱熹的訓詁並不疏略，除了

闡釋文句義理之外，對於詞彙的意義仍有

兼顧。宋‧朱熹（1130-1200）《論語集
注》針對「無」、「勿」、「抑」、「其諸」、

「蓋」、「與」（平聲）、「斯」、「諾」、

「莫」（或「文莫」）、「也」、「○而」、

「噫」、「乎」、「哉」、「咨」這些虛

字有說解，使用的術語顯示了某些條理，

鮮為學者注目，宋‧趙順孫說：「《集註》

（按：《四書章句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又說：「《集註》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

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4探討朱熹《論

語集注》對虛字說解，或能佐助於今人深

刻理會《論語》的詞義。

1 盧以緯（元），「助語辭」，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李學勤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8：
237。

2 胡文煥（明），「助語辭‧序」，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李學勤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8：237。

3 黃開國編，經學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29。
4 趙順孫（宋），四書纂疏（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141。
5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2。
6 朱熹（宋），「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1：50。
7 王引之（清），經傳釋詞，（臺南：世一書局，1974），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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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按：副詞），修飾述詞『友』的。」8

安作璋說：「勿，否定副詞。不，不要。

表示禁止或勸阻。」9 此等說法都說明

「勿」字為表示否定的禁止副詞。

(2) 「過則勿憚改。」（〈學而〉1-8），
朱熹說：「勿，亦禁止之辭。」10

梁 ‧ 皇侃說：「勿，猶莫也。」11

宋邢昺說：「勿，無也。」12係用同類義

涵的字作訓解，朱熹對《論語》「勿」

說解為「禁止之辭」，較皇侃及邢昺的

說解具體清楚。康有為說：「勿，禁止

辭。」13採用朱熹的說解，是知朱熹的說

法無誤。裴學海說：「勿，猶弗也，不

也。」14運用同義的字作訓解，不如朱熹

的說解詳明。馬建忠說：「『勿』、『毋』

二字，禁戒之詞。」15楊伯峻說：「『勿』

作表禁止之命令副詞。」16倪志僩謂「勿」

當「不要」之意，作表否定的副詞。17何

樂士說：「勿，否定副詞。用于動詞謂

語前作狀語，表示否定。」18陳霞村說：

「『勿』表示對祈使的否定，多用於及物

動詞之前，而且動詞後不帶賓語；但不嚴

格，也有少數動詞後帶賓語的。」19按：

《論語》的「勿」字，都是否定的禁止副

詞，且後面不帶賓語，是即：

「過則勿憚改。」（〈學而〉1-8）
（〈子罕〉9-25）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

川其舍諸？」（〈雍也〉6-6）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12-1）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

12-2）（〈衛靈公〉15-24）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

乎？」（〈憲問〉14-7）
「勿欺也，而犯之。」（〈憲問〉

14-22）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微子〉19-19）20

考察今日習用的標語「請勿停車。」、

「請勿抽煙。」，「勿」字後面的及物動

詞均帶賓語，是知陳霞村的說法可採。

(3-6)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12-1），朱熹說：
「勿者，禁止之辭。」21

8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6。
9 安作璋編，論語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67。
10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1：50。
11 皇侃（梁），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4），1：14。
12 何晏（魏）集解、邢昺（宋）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1：8。
13 康有為，論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10。
14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臺南：世一書局，1974），910。
15 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6：240。
16 楊伯峻，古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2000），204。
17 倪志僩，論孟虛字集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73。
18 何樂士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431。
19 陳霞村，古代漢語虛詞類解（臺北：建宏出版社，1995），492。
20 李運益編，論語詞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60。
21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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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劉寶楠、劉恭冕說：「勿者，

禁止之辭。」22他們贊成朱熹的說解。楊

樹達謂四個「勿」字，都是表示「敘述的

否定」的否定副詞。23潘重規說：「四『勿』

字，均當『不』解。」24《論語》此處運

用「非⋯⋯勿⋯⋯」的雙否定，構成強調

的肯定語氣，勉勵人們以禮「視、聽、言、

動」。

（二）疑辭、決辭

(7)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
則吾未之有得。」（〈述而〉7-33），
朱熹說：「莫，疑辭。」25

梁 ‧ 皇侃說：「莫，無也。」26 朱

熹的說解和皇侃不同，他所說的「疑辭」

意即帶著疑問口吻的副詞。楊伯峻說：

以前人都把「文莫」兩字連讀，但

又不能得出恰當的解釋。吳檢齋（承

仕）先生在〈亡莫無慮同詞說〉（載

於前北京中國大學《國學叢編》第

一期第一冊）中以為「文」是一詞，

指孔子所謂的「文章」；「莫」是

一詞，「大約」的意思。關於「莫」

字的說法在先秦古籍中雖然缺乏堅

強的論證，但解釋本文卻比所有各

家來得較為滿意，因之為譯者所採

用。朱熹《集注》亦云，「莫，疑

辭。」或為吳說所本。27

楊伯峻、何樂士謂「莫」為表「大概、

大約」的推度副詞，28他們都贊成朱熹的

說解。然而清‧劉寶楠、劉恭冕說：「楊

慎《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

齊謂勉強為文莫。」29 清‧黃式三說：

「文莫，即『忞慔』借字。」30康有為說：

「文莫，讀若黽勉。莫亦勉也，古音通，

蓋燕齊語也。」31蔣伯潛說：「『文莫』

即『忞慔』之假借字。古無輕唇音，故『文

莫』為雙聲連語，與黽勉、侔莫，皆一聲

之轉。」32許世瑛謂「文莫」是「黽勉」

的意思，它是雙聲雙音節衍聲複詞。33錢

穆說：

文莫，有兩義，乃忞慔之假借。《說

文》：忞，強也。慔，勉也。忞，

讀若旻，旻莫雙聲，猶言黽勉，乃

努力義。一說以「文」字斷句，莫

作疑辭。謂文或猶人，行則不逮。

兩說均通，但疑孔子決不如此自謙。

今從前解。34

22 劉寶楠、劉恭冕（清），論語正義（臺北：世界書局，2011），15：262。
23 楊樹達，高等國文法（臺北：成偉出版社，1975），310。
24 潘重規，論語今注（臺北：啟明書局，2007），246。
25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4：101。
26 皇侃，論語義疏，4：179。
27 楊伯峻，論語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167。
28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349。
29 劉寶楠、劉恭冕，論語正義，8：152。
30 黃式三（清），論語後案（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7：193。
31 康有為，論語注，104。
32 蔣伯潛，論語新解（臺北：啟明書局，2007），102。
33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124。
34 錢穆，論語新解，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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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錢穆與許世瑛的看法可採，故朱

熹的說解僅部分妥當。

(8)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不

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用其力於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里仁〉4-6），
朱熹說：「蓋，疑辭。」35

朱熹解「蓋」為「疑辭」，因敘述過

於簡便反而含糊，若能說成：「蓋，疑而

推測之辭」，就更加合宜一些。清 ‧ 王

引之說：「蓋，疑詞。亦常語。」36 王

引之贊同朱熹的說法。楊伯峻謂「蓋」

為表示「不確定」的副詞。37潘重規說：

「蓋，猶言大概。」38余家驥說：「蓋，

副詞。表示推測。可譯為『大約』、『大

概』等。」39孫實謂「蓋」用於副詞，相

當於口語的「大概」、「或許」40楊逢彬說：

「蓋，大概。」41此等說法，都說明了「蓋」

是表示推測的語氣副詞，所以朱熹的說解

部分妥當。

(9-10)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

8-6），朱熹說：「與，疑辭。也，
決辭。」42

宋‧邢昺說：「與者，疑而未定之

辭。」43朱熹說解句末的「與」和「也」，

採用對比的方式，較邢昺僅單獨說解

「與」，較有條理。朱熹所說「與，疑

辭。」，即疑問的語氣詞；朱熹所說「也，

決辭。」，即表示肯定的語氣詞。康有為

說：「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

深著其必然也。」44贊同朱熹的說解，康

有為又進一步說明「設問」的修辭功用，

可以供我們參考。清‧劉淇謂「與」是

詠歎，「也」是決辭。45筆者認為劉淇的

說法不妥，以語氣而言，「君子人與？」

為疑問語氣，而不是感歎語氣，筆者贊同

朱熹對「與」的說解，它是個表疑問的語

氣詞（疑辭）。

(11)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
何其多能也。」（〈子罕〉9-6），
朱熹說：「與，疑辭。」46

朱熹說「與」為「疑辭」，即「疑問

語氣詞」，妥當。馬建忠說：「『歟』字，

古同『與』。《玉篇》曰：『歟，語末辭。』

皇侃《疏》曰：『與者，語不定之辭。』《廣

35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2：70。
36 王引之，經傳釋詞，5：57。
37 楊伯峻，「論語詞典」，在論語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563。
38 潘重規，論語今注，65。
39 余家驥，古代漢語常用字彙釋（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97。
40 孫實，我該知道的虛字（臺北：名人出版社，1979），261。
41 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68。
42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4：104。
43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8：71。
44 康有為，論語注，112。
45 劉淇，助字辨略（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1：37。
46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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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解同《玉篇》。《增韻》曰：『疑辭也。』

解同皇侃。總之曰傳疑助字耳。」47呂叔

湘認為文言的句末用「與」（通「歟」），

可以造成「是非問」的問句。48蔣伯潛說：

「『與』，同歟。」49許世瑛謂「與」是

句末表示「詢問」的語氣詞，相當於白話

的「嗎」字。50黃懷信說：「此表疑問而

非反問。」51此等說法，都說明「與」為

句末表疑問的語氣詞。

(12-13)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
哉？夫我則不暇。」（〈憲問〉14-
29），朱熹說：「乎哉，疑辭。」52

朱熹說「乎哉」為「疑辭」，即「疑

問語氣詞」，但他未明語氣詞「乎」、

「哉」連用的語氣重心何在。劉嘉琦說：

「古文中我們還常碰見語氣詞連用的現

象，這是為了表示某種比較複雜的語氣而

連用的，語氣的重點仍在最後一個語氣詞

上。」53許仰民說：「為了表達比較複雜

的語氣，古代漢語幾個語氣助詞常常在句

尾連用，藉以強化感情。連用在一起的語

氣助詞，一般來說，均保留了各自的語法

意義，不過，語氣的重點落在最後一個詞

上。」54李科第謂「乎哉」重點在「哉」

上，表示反問，可解作「嗎」或「呢」。
55李學賢說：「乎哉，語氣助詞的連用形

式，主要表示反問語氣，兼有表示感歎的

意味。」56是知「乎哉」，兼具表達「乎」

與「哉」的語氣，而語氣重點落在「哉」

字上面，讓句子帶著「反詰」的口吻。

（三）語辭

(14)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

乎人之求之與？」（〈學而〉1-10），
朱熹說：「其諸，語辭也。」57

宋‧邢昺說：「諸、與（按：第二個），

皆語辭。」，58朱熹將「其諸」視為一個

複詞，語言觀念較邢昺進步。清‧洪頤

煊《讀書叢錄》：「其諸是齊魯間語。」
59楚永安說：「『其諸』的用法與『或者』

相當，一般用以組成測度句，表示對事情

的估量。相當於『或許』。」60潘重規說：

「其諸，猶言或者、可能，是表示不肯定

的語氣。」61王政白說：「其諸，表測度，

47 馬建忠，馬氏文通，9：372-3。
48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286。
49 蔣伯潛，論語新解，121。
50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146。
51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65。
52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7：156。
53 劉嘉琦，古文中的幾個語法問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7。
54 許仰民，古漢語語法新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160。
55 李科第，漢語虛詞辭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208。
56 張學賢編，論語導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217。
57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8：51。
58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1：8。
59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410。
60 楚永安，文言複式虛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219。
61 潘重規，論語今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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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或許』、『大概』。」62何樂士

說：「其諸，推度副詞。用在謂語前作狀

語，表示推度。可譯為『或許』、『大概』

等。」63安作璋說：「其諸，語氣副詞，

表揣度，猶『或者』。」64黃懷信說：「其

諸，推量之詞，猶言大概。」65張學賢說：

「『其』『諸』連用，主要表示不肯定語

氣，有猜測、估計的意味，大致相當於『或

許』。」66此等說法，都說明「其諸」為

表示揣測及推度的副詞。

(15)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
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與何誅？」（〈公冶長〉

5-10），朱熹說：「與，語辭。」67

梁 ‧ 皇侃說：「與，語助也。」68

朱熹解「與」為「語辭」，即今日所說語

氣詞。許世瑛謂「與」為表示感歎的語氣

詞，相當於白話的「呀」字。69蔣伯潛說：

「『與』同歟，語助詞。」70周及徐說謂

「與」為句中語氣詞。71朱振家謂「與」：

「用于句中，表示頓宕語氣，有舒緩語氣

的作用。」72黃懷信說：「與，語助詞。」

（按：語氣詞）73毛子水說：「『與』在

這裡是一個語助辭。」74楊逢彬說：「與，

通『歟』，句中語氣詞。」75此等說法，

都說明「與」為表慨歎的語氣詞。

(16)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
「再，斯可矣。」（〈公冶長〉

5-20），朱熹說：「斯，語辭。」76

朱熹認為「斯」是語辭，顯然看出它

是個虛字的連詞，不是代詞。馬建忠說：

「『斯』『即』兩字，有用如『則』字者。」
77楊伯峻說：「斯，連詞，這就，於是。」
78李炳傑說：「斯，關係詞（連詞）。與

『則』字『即』字同。」79何樂士說：「斯，

順承連詞。常用於複句後面分句之首或主

謂之間，表示前後兩項在事理上是順承關

係。可譯為『（這）就』、『那麼⋯⋯

就⋯⋯』、『於是』等。」80李科第說：

「斯，作連詞。表示承接，多用在條件複

62 王政白編，古漢語虛詞詞典（合肥：黃山書社，2002），470。
63 同上註，301。
64 安作璋編，論語辭典，185。
65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70。
66 張學賢編，論語導讀，7。
67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3：78。
68 皇侃，論語義疏，3：108。
69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71。
70 蔣伯潛，論語新解，59。
71 周及徐編，新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09），77。
72 朱振家編，古代漢語，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249。
73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404。
74 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74。
75 同上註，85。
76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3：81。
77 馬建忠，馬氏文通，8：304。
78 楊伯峻，「論語詞典」，在論語譯注，92。
79 李炳傑，國文虛字釋例（臺北：學生出版社，1978），185。
80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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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正句的開頭，可解作『於是』、『就』、

『那麼』、『那麼⋯⋯就』。」81李學賢說：

「斯，連詞，相當於『這』、『這就』。」
82此等說法，都說明「斯」為表承接或條

件式推論的連詞。

（四）反語辭

(17)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
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學而〉1-10），朱熹說：
「抑，反語辭。」83

梁‧皇侃說：「抑，語助也。」84宋‧

邢昺說：「抑、與（按：第二個），皆語

辭。」85朱熹說解「抑」為「反語辭」意

指「正反」的「反」「語辭」，此說較皇

侃及邢昺的說解更進一層，但可惜「反語

辭」的語意模糊，不能使讀者立知其意，

若能說成：「抑，反語之句語辭。」，就

會更清楚一些。

馬建忠說：「用以遞進者，則以『抑』

『將』『寧』等字以為詢商之辭。」86楊

樹達謂「抑」為「選擇連詞」87楊伯峻謂

「抑」：「連詞，表抉擇，還是。」88余

家驥說：「抑，連詞。表示選擇。可譯為

『還是』、『或者』。」89許世瑛謂「抑」

字的用法，是加在抉擇問句裡第二句問句

頭上。90倪志僩謂「抑」：「是表示兩者

之間選擇其一的關係詞。和白話『還是』

二字相當。」91毛子水說：「抑，是個有

疑意的連接詞，相當於現在的『還是』。」
92張玉金說：「在選擇問句之中常常使用

連詞『抑』。」93此等說法，都說明「抑」

為表示選擇的連詞。

（五）語助、語助辭

(18-19)「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子罕〉9-31），
朱熹說：「而，語助也。」94

這是一首逸詩。蔣伯潛說：「『而』，

語助詞，此處用作狀詞的語尾。」95許世

瑛謂「反而」、「遠而」都是帶詞尾「而」

的衍聲複詞。96

朱熹將「反而」、「遠而」的「而」

都解作「語助」，跟下述〈微子〉18-5的

81 李科第，漢語虛詞辭典，442。
82 張學賢編，論語導讀，64。
83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1：51。
84 皇侃，論語義疏，1：15。
85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1：8。
86 馬建忠，馬氏文通，8：321。
87 楊樹達，高等國文法，404。
88 楊伯峻，「論語詞典」，在論語譯注，491。
89 余家驥，古代漢語常用字彙釋，362。
90 許世瑛，常用虛字用法淺釋（臺北：復興書局，1978），364。
91 倪志僩，論孟虛字集釋，213。
92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9。
93 張玉金，古代漢語語法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90。
94 朱熹，「論語集注」，5：在四書章句集注，116。
95 蔣伯潛，論語新解，134。
96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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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殆而」的「而」一樣為表示

感歎的「詞氣詞」。潘重規說：「而，句

尾語氣詞。」97王熙元說：「句末語助詞，

下文『而』字同。」98黃懷信說：「而，

語助詞」（按：語氣詞）。99王文格說：

「而同耳，句末語氣詞。」100李學賢說：

「『而』是語氣助詞，表示感歎語氣，相

當於『啊』。」101關於此種「而」的訓解，

筆者採用詞尾的說法。

(20-22)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微子〉18-5），朱
熹說：「而，語助辭。」102

梁‧皇侃說：「已而者，言今世亂

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

可復救治之者也。」103 明顯地看出皇侃

將「已而」、「殆而」都看作複詞。但是

朱熹所謂的「語助辭」，則為表示感歎的

「語氣詞」。清‧黃式三說：「三『而』

字亦韻。」104 楊樹達謂「而」：「為形

容詞副詞詞尾，無義。」他分別列舉《詩

經》、《左傳》、《史記》的用例為佐證，

是即：

突而弁兮。（《詩經‧齊風‧甫田》）

頎而長兮。（又〈猗嗟〉）

挺而走險。（《左傳》文公十七年）

忽而自失。（《史記‧日者列傳》）105

周法高說：「在某些情形下，『而』

字有解作狀詞語尾（suffix）的可能。」
106許世瑛謂《論語》「已而」、「殆而」

都是帶詞尾「而」的衍聲複詞。107 然而

朱熹《論語集注》使用「語助」或「語助

詞」意為表感歎的「語氣詞」，尚未發展

出「詞尾」的概念。關於虛字「而」，或

說它是語氣詞，王力等說：「而，語氣詞，

用於句末表示感嘆。」108徐芹庭說：「其

他不常見之助字（按：語氣詞）有『而』。

而與耳、爾意略同。」109 謝冰瑩等說：

「而，猶今罷了。」110潘重規說：「而，

語氣詞。」111王文清說：「而，用於句末，

表感歎語氣。」112王文格說：「第一個而，

連詞，表並列；第二、三、四個而為句末

97 潘重規，論語今注，197。
98 王熙元，論語通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533。
99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836。
100 王文格，四書語言分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122。
101 張學賢編，論語導讀，135。
102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9：184。
103 皇侃，論語義疏，9：479。
104 黃式三，論語後案，18：507。
105 楊樹達，詞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10：12。
106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295。
107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329、330。
108 王力等，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94。
109 徐芹庭，高級國文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43。
110 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3），281。
111 潘重規，論語今注，408。
112 王文清編，論語詞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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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氣詞，表感歎。」113沈祥源說：「已而，

算了吧。而，語氣詞。」114何士明說：「而，

用法略同『矣』，表示已然。」115得知虛

字「而」在上古的用法多樣，迄今未有定

論。因此，朱熹的說法仍然妥當。

（六）應辭

(23)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曰：「諾。吾將問之。」（〈述而〉

7-15），朱熹說：「諾，應辭也。」
116

康有為說：「諾，譍也。」117意義上

無誤，但不如朱熹解為「應辭」較具有語

感。潘重規說：「諾，應辭。」118贊同朱

熹的說解。馬建忠說：「答語可單用一字，

不必附於他字。《禮‧內則》云：『男唯，

女諾。』然則『唯』『諾』二字皆可單用

矣。」119余家驥說：「諾，歎詞。應答聲。」
120 倪志僩說：「諾，猶唯。為應答聲，

是回答詢問的聲音，表承領之意，相當於

『嗯』字。」121安作璋說：「諾，應承之詞，

疾應曰『唯』，緩應曰『諾』。」122 此

等說法，都說明「諾」為表達應答聲的歎

詞。

（七）○○聲

(24)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
喪予！」（〈先進〉11-9），朱熹說：
「噫，傷痛聲。」123

漢‧包咸、宋‧邢昺都說：「噫，

痛傷之聲。」124 可見朱熹沿用包咸的說

解。清 ‧ 戴望說：「噫，咄嗟貌。」125

馬建忠說：「歎字者，所以記心中不平之

歎也。」126黃懷信說：「噫，驚歎聲。」
127 楊樹達謂「噫」：「古音在之咍部，

當讀如ㄞ，即今之『唉』字。」128 蔣伯

潛說：「『噫』，歎聲。」129 呂叔湘、

黃六平都謂「噫」為表「悲痛」的歎詞

（感嘆詞）。130 毛子水說：「噫，痛傷

的聲氣。」131 王熙元說：「噫，因有所

113 王文格，四書語言分析，244。
114 沈祥源編，古代漢語（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255。
115 何士明，論語解讀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408。
116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4：96。
117 康有為，論語注，94。
118 潘重規，論語今注，136。
119 馬建忠，馬氏文通，6：238。
120 余家驥，古代漢語常用字彙釋，235。
121 倪志僩，論孟虛字集釋，465。
122 安作璋編，論語辭典，273。
123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5：125。
124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11：97。
125 戴望（清），「論語注」在戴氏注論語，郭曉東校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11：174。
126 馬建忠，馬氏文通，9：381。
127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980。
128 楊樹達，高等國文法，534。
129 蔣伯潛，論語新解，157。
130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322；黃六平，漢語文言語法綱要（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205。
131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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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痛而悲歎之聲。」132 左松超謂「噫」

為表「傷痛」的歎詞。133 白玉林、遲鐸

謂「噫」為表示「悲哀」的感嘆詞（按：

歎詞）。134王朝忠謂「噫」為表示「傷痛」

的感嘆詞（按：歎詞）。135孫常敘謂「噫」

為表示「悲傷」的嘆詞（按：歎詞）。136

此等說法，都說明「噫」為表達傷痛聲音

的歎詞。

(25)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

路〉13-20），朱熹說：「噫，心不
平聲。」137

漢‧鄭玄說：「噫，心不平之聲。」
138梁皇侃說：「噫，不平聲。」139 朱熹

肯定鄭玄的說解。清‧劉寶楠、劉恭冕

說：「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亦不能平

也。」140。清 ‧戴望說：「噫，心不平

之聲。」141康有為說：「噫，鄙薄之聲。」
142錢穆說：「噫，心不平歎聲。」143楊樹

達謂「噫」：「古音在之咍部，當讀如ㄞ，

即今之『唉』字。」144蔣伯潛說：「噫，

是歎詞。」145潘重規說：「感歎聲，猶今

言『唉！』」146呂叔湘謂「噫」為表「輕

視」的感嘆詞（按：歎詞）147。黃六平謂

「噫」為表「輕視」的歎詞。148王熙元說：

「噫，歎息聲。」149劉景農謂「噫」為表

「輕蔑」的歎詞。150孫常敘謂「噫」為表

示「鄙棄」的嘆詞（按：歎詞）。151此等

說法，都說明「噫」為表達輕蔑與鄙視的

歎詞。

(26)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堯曰〉20-1），朱熹說：
「咨，嗟歎聲。」152

梁‧皇侃說：「咨，咨嗟也。」，153

132 王熙元，論語通釋，614。
133 左松超，文言語法綱要（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173。
134 白玉林、遲鐸，古漢語語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55。
135 王朝忠，古今基本語法手冊（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232。
136 孫常敘，文言語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59。
137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7：146。
138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13：118。
139 皇侃，論語義疏，7：341。
140 劉寶楠、劉恭冕，論語正義，16：294。
141 戴望，「論語注」，在戴氏注論語，13：206。
142 康有為，論語注，200。
143 錢穆，論語新解，369。
144 楊樹達，高等國文法，534。
145 蔣伯潛，論語新解，202。
146 潘重規，論語今注，285。
147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322。
148 黃六平，漢語文言語法綱要，205。
149 王熙元，論語通釋，770。
150 劉景農，漢語文言語法（北京：中華書局，2007），109。
151 孫常敘，文言語法，159。
152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10：193。
153 皇侃，論語義疏，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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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邢昺的說解同皇侃。154楊樹達說：「咨，

歎詞，無義。」155 許世瑛說：「『咨』

是句首表感歎的語氣詞（按：歎詞）。」
156 潘重規說：「咨，嗟歎聲。等於說

『唉！』」。157黃懷信說：「咨，發語聲，

猶今言『喂』。」158 此等說法，都說明

「噫」是表示嗟歎聲音的歎詞，為《尚書》

以降的古籍所用的歎詞，因此朱熹的說解

正確。

綜合上述，得到表 1的結果。

二、 朱熹《論語集注》對虛字的
說解跟實詞有所區隔

朱熹對於虛字的說解，已初步具備語

法的概念，他懂得跟實詞作區隔，為語言

學創新的看法。筆者同時考察朱熹《四書

章句集注》對於虛字「歎詞」的說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大學》傳第三章），朱

熹說：「於，歎美辭。」159

表 1　朱熹《論語》虛字的說解一覽表
編號 虛字 出處 朱熹詮解 語法名稱 妥當性

(1) 無 1-8 禁止之辭 副詞 妥當

(2) 勿 1-8 禁止之辭 副詞 妥當

(3-6) 勿（4 次） 12-1 禁止之辭 副詞 妥當

(7) 莫（文莫 ) 7-33 疑辭 副詞（詞素） 部分妥當

(8) 蓋 4-6 疑辭 副詞 部分妥當

(9) 與（平聲） 8-6 疑辭 語氣詞 妥當

(10) 也 8-6 決辭 語氣詞 妥當

(11) 與（平聲） 9-6 疑辭 語氣詞 妥當

(12-13) 乎哉 14-29 疑辭 語氣詞 部分妥當

(14) 其諸 1-10 語辭 副詞 妥當

(15) 與（平聲） 5-10 語辭 語氣詞 妥當

(16) 斯 5-20 語辭 連詞 妥當

(17) 抑 1-10 反語辭 連詞 部分妥當

(18-19) 而（2 次） 9-31 語助 語氣詞（詞素） 妥當

(20-22) 而（3 次） 18-3 語助辭 語氣詞（詞素） 妥當

(23) 諾 7-5 應辭 歎詞 妥當

(24) 噫 11-9 傷痛聲 歎詞 妥當

(25) 噫 13-20 心不平聲 歎詞 妥當

(26) 咨 20-1 嗟歎聲 歎詞 妥當

資料來源：作者編製。

154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20：178。
155 楊樹達，詞詮，6：4。
156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361。
157 潘重規，論語今注，437。
158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1719。
159 朱熹，「論語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5。



14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類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大

學》傳第三章），朱熹說：「於戲，

歎辭。」160

曰：「惡！是何言也！」（《孟子‧

公孫丑下》），朱熹說：「惡，

歎辭也。」161

「於」、「於戲」、「惡」都是歎詞，

朱熹分別說解為「歎美辭」、「歎辭」、

「歎辭也」佐證他對虛字隱然有一套定

論，值得後人讚揚。

參、結論

總結朱熹對於《論語》虛字的說解，

發現除了例 (7)、例 (8)、例 (12)、例 (13)、
例 (17)為「部分妥當」，其餘皆「妥當」，
正確度高。平心而論，古漢語語法到馬建

忠（1845-1900）作《馬氏文通》才有系
統的理論基礎，所以朱熹當時未能夠有效

區分例 (14) 的「副詞」、例 (15) 的「語
氣詞」與例 (16)的「連詞」差異，而竉
統以「語辭」作說解，沒能再加以細分，

雖然遺憾，但也是時代因素所導致，這是

可以諒解的。總之，朱熹說解《論語》虛

字的義涵有七項：

一、 「禁止之辭」，表否定副詞。

二、 「疑辭」，表疑問語氣詞或疑問副詞；
「決辭」，表肯定的語氣詞。

三、 「語辭」，表示副詞、連詞或語氣詞。

四、 「反語辭」，表示連詞。

五、 「語助」或「語助辭」，都表感歎的
語氣詞。

六、 「應辭」，表應答的歎詞。

七、 「○○聲」，表悲痛、鄙視或嗟歎的
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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